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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號公報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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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估價師專業判斷空間限縮於一定範圍之裁量基準

性質

目的

依據

減少估值歧異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授權全聯會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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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背景1



• 估技56第3項：
• 前項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應由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
按不同主體構造種類及地區公告之。未公告前，應依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發布
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標準單價表為準。

• 估技60第2項：
• 前項利潤率應由全聯會定期公告；未公告前依營造或建築業之平均經營利潤率為
準，並得依開發或建物形態之不同，考量經營風險及開發或建築工期之長短酌予
調整之。

• 估技61：
• 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及稅捐，應按總成本乘以相關費率計算，相關費率應由
全聯會定期公告之。

• 估技66：
• 建物經濟耐用年數表由全聯會依建物之經濟功能及使用效益，按不同主體構造種
類及地區公告之。

• 估技67：
• 建物之殘餘價格率應由全聯會公告之，並以不超過百分之十為原則。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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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96年12月第一版內政部備查。

• 民國99年3月第二版內政部備查。

   (修正桃園及新竹縣市營造施工費)

• 民國107年11月第三版修正備查。

  (修正營造施工費、新增建築及開發利潤率)

• 民國110年10月第四版修正備查。

  (修正營造施工費、修正開發或建築利潤率)

• 民國113年12月第五版修正備查。

  (修正營造施工費、修正開發或建築利潤率)

制定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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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為原則，「依舊」為例外

•從新：單價基期為113年11月(113年版第一項第14點)。

•依舊：考量估價目的及用途， 在本公報施行前已出具不動產估

價報告書者， 為維持資產價格的穩定性，不動產估價師得於本次

修訂實施後三年內， 因案選擇採用本公報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辦理

或依本標準表進行調整，但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113年版第一項第19點)。

修正後適用版次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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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運用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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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稱原價法，以重建或重置之支出面向加計合理利潤，推

估成本價格。

• 總成本-累計折舊=成本價格

• 總成本內容(估技52參照)：

• 一、營造或施工費。

• 二、規劃設計費。

• 三、廣告費、銷售費。

• 四、管理費。

• 五、稅捐及其他負擔。

• 六、資本利息。

• 七、開發或建築利潤

運用時機-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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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推→推估建物價格

• 重建成本或重置成本

   (直接成本+間接成本)*(1+資本利息)*(1+合理利潤)

• 建物成本價格=重建成本-累計折舊

•反推→推估土地價格

• 殘餘法的運用

• 房地總價-建物成本價格=土地價格

運用時機-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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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的衍伸

• 估算開發或建築後總銷售金額，扣除開發期間之直接成本、間接
成本、資本利息及利潤後，求得開發前或建築前土地開發分析價
格。(估技70參照)

• 估技76：

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及稅捐，應按總銷售金額乘以相關費率計算，
相關費率應由全聯會定期公告之。

• 估技77：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規劃設計費與利潤率應依第五十七條及第六十條規
定計算之。

• 估技80：

• V＝S÷（1＋R）÷（1＋i）－（C＋M）

運用時機-土地開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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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行政程序法151條法規命令

• 地估1：
• 1.本規則依土地法施行法第四十條規定訂定之。 

• 授權規定：土地法施行法40。

• 地價調查估計及土地建築改良物估價之估價標的、估價方法、估價
作業程序、估價報告書格式及委託估價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
機關定之。

• 2.依本規則所為之地價調查估計，應符合平均地權條例有關規定。 

• 地估24第1項：
• 下列事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訂定：「…三、建物標準單價表。四、
建物耐用年數及每年折舊率。五、全棟建物之裝潢、設備及庭園設施等費用…」。

• 本市訂有「臺南市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標準單價表」

• 結論：公告現值及公告地價不適用。

四號公報運用於公部門地價查估作業適法性-公告地價與公告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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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價基準地選定及查估要點第12點：

• 「基準地地價應兼採比較法、收益法、成本法或其他適當

之估價方法二種以上方法，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查

估之。但因情況特殊不能採取二種以上方法估價者，不在

此限。」

• 結論：職權命令，適用上應該沒有疑慮。

四號公報運用於公部門地價查估作業適法性-基準地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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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號公報運用於公部門地價查估作業適法性-基準地查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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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或施工費標準單價 37,480 97.50%

交易日期 110年5月5日 100.00%

111

5 10.00 ㎡ 2.規劃設計費 :為營造施工費之 3.00%

0 10.00 ㎡ 3.廣告費銷售費 :實例總成本之 5.00%

全 1.75 年 4.管理費 :實例總成本之 3.00%

利率 5.稅捐及其他負擔 :實例總成本之 1.00%

0.77% 6.資本利息 資本利息綜合利率 1.41%

2.44% 7.開發或建築利潤 :為累計投入額之 18.00%

0.00%

82 年 5 月

定額法 殘餘價格率

160,670          

標的建物成本價格(元/㎡)

22

                          25,440 土地正常買賣單價(元/㎡)

計 算 式

折舊方法

28

已經歷年數

50

剩餘耐用年數 比較標的總價格(元)總耐用年數

0.00% 0.00%

重建成本* (1-殘價率)/總耐用年數*已經歷年數

10%

累積折舊額(元/㎡)

分期投入資本數額及年數調整

建築完成年月

地上層數

地下層數

編號：  D04BA0014                             表3  成本法及房地分離估價表                  

臺南市北區小北段2017地號

主要構造種類 鋼骨鋼筋混凝土

總樓層數

比較調整率

1.營造或施工費調整單價

2,524

505

1,096標的登記面積

36,543

實例計算面積(扣除車位)

資金比例

建築工期

加權平均利率

1,514

50.00%
資本

利息

綜合

利率

計算

25,037

地上□無建築改良物 ■有建築改良物(□區分所有建物■全部層數)

借貸資金

0.38%

50.00%

預售收入

比較標的 1 基本資料

臺南市北區小北段2017地號

 成 本 價 格 計 算

指數調整率

114,902,651      

自有資金

標的重建成本(元/㎡)

1.22%

50,477

1.61%

正常買賣總價格(元)(即買賣實例房地價格)

標的土地持分面積(㎡)

標的建物成本價格(總價)(不含車位)

50.00%

114,902,651      

250,370          

713.59

累 積 折 舊 額

標的門牌

基地坐落

建號

資金來源

595

標的樓層

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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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15條：

• 「買賣或收益實例之土地上有建物者，其建物成本價格之估計，依不

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三章第三節規定辦理。」

• 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手冊第35頁：

• 「…惟有第4號公報中未訂定或適用性不足之情況時，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自訂自治規則。」

• 結論：土徵條例是特別法，查估辦法是授權命令，應適用四號公報。

• Q：徵收補償之建物補償價格？

四號公報運用於公部門地價查估作業適法性-徵收補償市價

15

6



運用時機-徵收補償土地市價評估

16

7
年期： 1040301 地價區段號：P010-00 1

100% 交易日期 103年10月5日

0

 0 0.0 M
2 2.規劃設計費 :為營造施工費之 2.8%

地下層數 0 0.0 M
2 3.廣告費銷售費 :實例總成本之 4.5%

地上第 0 0.00 年 4.管理費 :實例總成本之 4.5%

利率 5.稅捐及其他負擔 :實例總成本之 1.2%

1.34% 6.資本利息 資本利息綜合利率 0.00%

2.87% 7.開發或建築利潤 :為累計投入額之 12%

0%

/

0

0

0

0

2,800

1.15%

0.54%

5,849

1560

實例計算面積(扣除車位)

0

資金比例

1.68%

40%

表1-1  買賣實例調查估價表

基地坐落

台北市中山區XX段X小段XXX地號

建號

○○市○○區○○段○○小段○○地號

基本資料

實例門牌

0主要構造種類

#DIV/0!實例建物成本價格(元/M
2
)

實例編號：

調整單價率

100,0001.營造或施工費調整單價(元/M
2
)

 成 本 價 格 計 算

營造施工費標準單價(元/M
2
) 100,000

5,849
總樓層數

加權平均利率
資本

利息

綜合

利率

計算

121,000,000                    買賣實例總價格(元)

地上■無建築改良物  □有建築改良物(□區分所有建物□全部層數)

13,927

129,986實例重建成本(元/M
2
)

實例登記面積

移轉樓層

40%

資金來源

自有資金

借貸資金

建築工期

總耐用年數建築完成年月

累 積 折 舊 額

0.00%

50%

已經歷年數

分期投入資本數額及年數調整

剩餘耐用年數

預售收入 20%

計 算 式

殘餘價格率

土地面積(M
2
)重建成本× (1-殘價率)÷總耐用年數×已經歷年數

10%
正常買賣總價格(元)

定額法

130                                  

折舊方法

累積折舊額(元/M
2
) #DIV/0!

121,000,000                    

-

-

 第7條、第8條修正

說明及修正數：

930,769                           

備

註

欄

1.本實例移轉樓層房價(元/坪)： #DIV/0!

2.本實例營造單價（元/坪）：

土地正常買賣單價(元/M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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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內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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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

•二、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及稅捐費率

•三、建物經濟耐用年數表

•四、建物殘餘價格率

•五、開發或建築利潤率

公報內容解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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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成本：營造施工費、(規劃設計費)

•營造施工費：公報規定

• 依縣市別，按建築結構、房價區間、樓層高度，採區間方式規定。

•規劃設計費：估技57

• 1.內政部所定建築師酬金標準表及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發布之

建造執照工程造價表

• 2.實際營造施工費2~3%

公報內容解析：直接成本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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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內容解析：營造施工費

20

地區別 臺南市 

構造及 

用途別 加強磚造 加強磚造 鋼筋混凝土造 鋼架造 

樓層別 
住宅、辦公室 工廠 工廠 工廠 

1~3F / B0 無電梯 53,800 ~ 64,500 49,600 ~ 64,500 53,800 ~ 68,100 28,900 ~ 62,000 

4~5F / B0 無電梯 53,800 ~ 64,500 49,600 ~ 64,500 55,400 ~ 70,100 29,800 ~ 63,900 

6~8F / B1 有電梯 
  

77,400 ~ 90,000 
 

9~10F / B1 有電梯 79,700 ~ 92,800 

 

3

地區別 臺南市 

構造及 

用途別 

 

樓層別 

鋼筋混凝土造 

住宅、辦公室 

平均房價水準（元/坪） 未達 100,000 100,000 以上未達 150,000 150,000 以上未達 200,000 200,000 以上未達 300,000 300,000 以上未達 400,000 400,000 以上未達 500,000 500,000 以上 

1~3F   /   

B0 

無電梯 55,500 ~ 65,500 61,000 ~ 72,100 67,100 ~ 82,800 73,900 ~ 91,000 81,300 ~ 104,000 89,400 ~ 115,000 98,300 ~ 127,000 

4~5F   /   

B0 

無電梯 55,500 ~ 65,500 61,000 ~ 72,100 67,100 ~ 82,800 73,900 ~ 91,000 81,300 ~ 104,000 89,400 ~ 115,000 98,300 ~ 127,000 

6~8F   /   

B1 

有電梯 60,500 ~ 73,900 66,500 ~ 81,500 73,100 ~ 93,500 80,400 ~ 103,000 88,400 ~ 118,000 97,300 ~ 130,000 107,000 ~ 144,000 

9~10F   /   

B1 

有電梯 

有電梯 

66,400 ~ 78,700 73,000 ~ 86,500 80,300 ~ 99,400 88,300 ~ 109,000 97,200 ~ 125,000 107,000 ~ 138,000 118,000 ~ 153,000 

11~13F   /   

B2 

67,400 ~ 81,900 74,200 ~ 90,000 81,700 ~ 103,000 89,800 ~ 114,000 98,800 ~ 130,000 109,000 ~ 144,000 120,000 ~ 159,000 

14~15F   /   

B2 

有電梯 73,000 ~ 84,000 80,400 ~ 94,900 88,400 ~ 109,000 97,300 ~ 120,000 107,000 ~ 137,000 117,000 ~ 151,000 129,000 ~ 167,000 

16~18F   /   

B3 

有電梯 
 

84,500 ~ 102,000 93,000 ~ 117,000 102,000 ~ 129,000 113,000 ~ 147,000 124,000 ~ 162,000 136,000 ~ 179,000 

19~20F   /   

B3 

有電梯 86,700 ~ 102,000 95,400 ~ 117,000 105,000 ~ 129,000 116,000 ~ 147,000 127,000 ~ 163,000 140,000 ~ 180,000 

21~25F   /   

B3 

有電梯 90,800 ~ 113,000 99,900 ~ 130,000 110,000 ~ 143,000 121,000 ~ 164,000 133,000 ~ 180,000 146,000 ~ 199,000 

26~30F   /   

B4 

有電梯 101,000 ~ 125,000 111,000 ~ 143,000 122,000 ~ 158,000 134,000 ~ 182,000 147,000 ~ 199,000 162,000 ~ 220,000 

 



•價格區間與房價水準之關聯性

• 鋼筋混凝土造之住宅、辦公室建物：

• 依勘估標的所處區域之平均房價水準，再依建物樓層數訂有不
同之區間上下限。

• 所謂平均房價水準，指當地新建建物二層以上平均房價水準，
若為透天產品則指全棟建物之平均房價。(113年版第一項說
明事項第4點後段參照)

• 加強磚造之住宅、辦公室建物：

• 不區分當地房價水準，按樓層數訂定區間上下限。

• 加強磚造、鋼筋混凝土造、鋼架造之工廠建物：

• 不區分當地房價水準，按樓層數訂定區間上下限。

公報內容解析：營造施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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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概念

• 間接法之「單位面積比較法」，標準建物之單位面積營造或
施工費單價。

• 單價包含施工者之直接材料費、直接人工費、間接材料費、
間接人工費、管理費、稅捐、資本利息、營造或施工利潤。 
( 113年版第一項第11點參照)

• 標準建物：指按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所營造或施工之建物

    (估技56條第二項參照)

• 標準樓層

• 標準樓高

• 標準工法、建材、機電、裝修

公報內容解析：營造施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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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號公報營造施工費相關規定：標準建物

•標準樓層

• 地上五層以下建物無地下樓層

• 地上六層至十層建物，其地下樓層為一層

• 地上十一層至十五層建物，其地下樓層為二層

• 地上十六層至二十五層建物，其地下樓層為三層

• 地上二十六層至四十層建物，其地下樓層為四層

• 地下樓層部分與標準建物不同者，須其增(減)之地下樓層部
分，以各增(減)樓層之實際面積按單價增減之

    (113年版第一項說明事項第6點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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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報內容解析：營造施工費



• 四號公報營造施工費相關規定：標準建物

•標準樓高

• 一樓部分以三‧六公尺(鋼架造則為六公尺)

• 其餘樓層以三‧二公尺(鋼架造則為四‧五公尺)

• 建物之各層高度超過或低於標準達○‧五公尺者，為超高或
偏低，其單價應照本表單價酌予提高或降低，其超出部分，
以每十公分為一單位，調整標準單價百分之一，未達十公分
者不計超高或偏低，其單價應照本表單價酌予提高或降低。

    ( 113年版第一項說明事項第7點參照)

公報內容解析：營造施工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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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號公報營造施工費相關規定：標準建物

•標準工法

• 地下室如係以連續壁方式處理者，經敘明理由後，得按本標準
表之單價，每坪加13,000元以內

• 特殊工法(例如如低碳建築、綠建築、智慧建築、制震減震設備、
特殊建材、逆打工法、地形或地質特殊、特殊景觀造景庭園、
太陽能…) ，其單價得敘明理由依本表單價酌予提高或降低。

    ( 113年版第一項說明事項第8、9、12、13點參照)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體系-總成本：直接成本

25

3



• 四號公報營造施工費相關規定：標準建物

•標準建材、機電及裝修

• 本標準表之單價，已反應建物之結構、機電與裝修成本。

• 機電設備與裝修成本有關之建材、設計與設備均須符合當地房
價等級之水準，建材、設計與設備等特殊者，得敘明理由，酌
予調整。

• 五層樓(含)以下之建築如有裝設昇降設備，得參考增設昇降設備
所增加之費用除以總樓地板面積之數額調整之

    ( 113年版第一項說明事項第9、12點參照)

公報內容解析：營造施工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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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用途

• 適用於主要用途為辦公室、住宅、工廠(廠房)、倉庫使用標的之重
建成本。

• 重置成本可參考本標準表酌予調整。

• 其他用途：未公告前依地價調查用建築改良物標準單價表為準，

或參酌本標準表調整之。

    (113年版第一項第一點參照)

• Q：稅務局房屋標準單價表？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

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合法房屋之重建單價補償標準表？

公報內容解析：營造施工費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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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結構

• 辦公室、住宅：鋼筋混凝土、加強磚造

• 工業廠房：加強磚造、 鋼筋混凝土、鋼架造。

• 其他構造：

• 住宅、辦公室建物：

• 鋼骨造或鋼骨鋼筋混凝土造，得按本標準表「鋼筋混凝土造」單價，考量
鋼骨鋼筋混凝土造或骨造相對全棟建物之樓層數情況， 每坪加計 
20,000~55 ,000 元。

• 鋼骨廠房：

• 以鋼筋混凝土造為基準進行加價調整。

(113年版第一項第5點前段參照)

•非本標準表所定建築結構？

• 依公報規定，「得敘明理由，酌予調整」。(113年版第一項第5點後段參照)

• 實務：參考其他單價表，或另行訪價。

公報內容解析：營造施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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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調整

• 價格基期：113年11月

• 調整方法：依營造物價指數建築工程類調整。
(113年版第一項第4點後段參照)

公報內容解析：營造施工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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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成本項：廣告銷售費、管理費、稅捐。

•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稅捐及開發或建築利潤，
視勘估標的之性質，於成本估價時得不計入(估技62)。

•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六十一條及七十七條授權規
定，由全聯會制訂廣告費、銷售費、管理費 及稅捐等
費率。
• 成本法為總成本乘以費率

• 土地開發分析法為總銷售金額乘以費率

公報內容解析：間接成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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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銷售費

• 以總成本或總銷售金額3%至7%推估。

•管理費
• 指建物興建完成所需之行政管理作業費，而非公寓大廈管理費

• 依有無包含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設立之管理基金區分

➢無管理基金：按總成本或總銷售金額之1.5%~3%推估。

➢有管理基金：按總成本或總銷售金額之4%~5%推估，或按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施行細則計算應提列之公共基金數。

•稅捐
• 指至建物興建完成各項稅捐或規費等負擔支出。

• 按總成本或總銷售金額之0.5%~1.2%推估，或就勘估標的之地價
稅、營業稅等稅捐，按實際情形估算之。

公報內容解析：間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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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則相關規定：

• 以指建物因功能或效益衰退至不值得使用所經歷之年數。(估技65

第2項)

• 計算折舊應以經濟耐用年數為主。(估技65第1項參照)

• 建物之經歷年數大於其經濟耐用年數時，應重新調整經濟耐用年

數。(估技65第4項參照)

公報內容解析：經濟耐用年數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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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內容解析：經濟耐用年數表

33

細 目 經濟耐用年數 

 

 

辦公用、商店用、住宅用、 

１鋼骨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 50 

２加強磚造 35 

３磚造 25 公共場所用及不屬下列各項 

之房屋 ４鋼架造(有披覆處理) 20 

５鋼架造(無披覆處理) 15 

６木造 10 

 

變電所用、發電所用、收發 
報所用、停車場用、車庫 
用、飛機庫、貨運所用、公 
共浴室用之房屋及工廠廠房 

１鋼骨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 35 

２加強磚造 30 

３磚造 20 

４鋼架造(有披覆處理) 15 

５鋼架造(無披覆處理) 10 

６木造 8 

 
受鹽酸、硫酸、硝酸、氯及 

１鋼骨造、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鋼筋混凝土造、預鑄混凝土造 25 

其他有腐蝕性液體或氣體之 ２加強磚造 20 
直接全面影響及冷凍倉庫用 ３磚造 10 
之廠房、貯藏鹽及其他潮解 

４鋼架造(有披覆處理) 10 
性固體直接全面受蒸汽影響 

５鋼架造(無披覆處理) 8 之廠房 

６木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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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規定

• 以用途為主分類，結構為次分類

• 得按個別建物之實際構成部分及使用狀態，觀察維修及整建

情形，推估建物經濟耐用年數，其有異於公報規定時，並於

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113年版第三項第2點參照)

• Q：未逾公報規定經濟耐用年數，可否延長？

公報內容解析：經濟耐用年數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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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則相關規定

• 建物之殘餘價格率應由全聯會公告之，並以不超過百分之十為原則。

    (估技67第1項)

• 建物耐用年數終止後確實無殘餘價格者，於計算折舊時不予提列。

   (估技67第2項)

• 殘餘價格率指建物於經濟耐用年數屆滿後，其所剩餘之結構材料及內部

設備仍能於市場上出售之價格占建物總成本之比例。 

    (估技67第3項)

• 依第一項殘餘價格率計算建物殘餘價格時，應考量建物耐用年數終止後

所需清理或清除成本。 (估技67第4項)

公報內容解析：建物殘餘價格率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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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原則規定

•依建物構造別訂定殘價率

• 基本原則：「鋼」骨「鋼」筋混凝土造

• 「鋼」骨造、「鋼」筋混凝土造

• 「鋼」架造才有殘價率

• 110年版起已改為區間規定

公報內容解析：建物殘餘價格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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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例外規定-1：

• 殘餘價格率得由不動產估價師視該建物之實際狀況及社會習
慣判定之，但不得超過百分之十。其有異於本公報規定時，
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113年版第四項第3點)

•例外情境如下：

• 非表列構造建物，自訂殘價率。

• 表列構造建物且有殘價率規定，但自訂殘價率異於公報規定。

• 表列構造物規定無殘價率，但自訂殘價率

公報內容解析：建物殘餘價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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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例外規定-2：

• 建物耐用年數終止後，確實無殘餘價格者，得於計算折舊時

不予提列，並應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

   (113年版第四項第4點)。

•例外情境：

• 非表列構造建物，以無殘價率計算

• 表列構造建物且有殘價率規定，但以無殘價率計算

• 依估技67第4項規定，考量耐用年數終止後所需清理或清除成本，

以無殘價率計算。

公報內容解析：建物殘餘價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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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原則規定：

• 依開發或建築工期決定其利潤率。

• 採區間規定，個案判斷

• 個案利潤率應視勘估標的工程規模、開發年數與經濟景氣等因素，

考量區域市場、個案經營風險及開發或建築工期之長短於上表利潤

率區間內判定之。

• (113年版第五項第2點本文參照)

• 各地方公會轄區有另訂標準者，依其標準優先適用。

公報內容解析：建築或開發利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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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報內容解析：建築或開發利潤率

40

開發或建築工期 利潤率

1年(含)以下 8%~20%

超過1年~2年(含)以下 10%~22%

超過2年~3年(含)以下 12%~24%

超過3年~4年(含)以下 14%~25%

超過4年~5年(含)以下 15%~26%

超過5年 16%~27%

公會 台北公會 新北公會 桃園公會 台中/中台灣 台南公會 高雄公會

開發或建築工期

台北
宜蘭
澎湖

新北

基隆

金門

連江

桃園
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南投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台東

花蓮

1年(含)以下 10%~20% 10%~20% 8%~18% 10%~20% 8%~18% 10%~20%

超過1年~2年

(含)以下
12%~22% 12%~22% 10%~20% 12%~22% 10%~20% 12%~22%

超過2年~3年

(含)以下
14%~24% 14%~24% 13%~21% 14%~23% 13%~21% 14%~23%

超過3年~4年

(含)以下
15%~25% 15%~25% 15%~23% 15%~25% 15%~23% 15%~25%

超過4年~5年

(含)以下
16%~26% 16%~26% 16%~24% 16%~26% 16%~24% 16%~26%

超過5年 17%~27% 17%~27% 18%~24% 17%~27% 18%~24% 17%~27%

7



公報內容解析：建築或開發利潤率

41

7

公報例外規定：

因特殊情況(如規模過大或過小)，或勘估標的屬情形特殊之土地用

地變更或開發，致其利潤率超過本表所定之標準者，得依市場實際

狀況決定適用之利潤率，並於報告書內詳細敘明理由。

(113年版第五項第2點但書參照)



4
問題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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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謝謝聆聽

淺談估價師公會全聯會第四號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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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副理事長 莊銀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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